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重補修及延修實施要點 

99.12.15 校務會議通過 

100.02.14 校務會議修正 

100.08.29 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1.教育部 95.7.18 臺參字第 0950104957B 號令修正「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2.教育部 95.10.25 以授中字第 0950519867C 號令發佈之「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學

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 

3.教育部 97.11.27 臺參字第 0970222590C 號令修正「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4. 教育部 99.11.29 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90517577C 號令發佈之「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

職業學校學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 

二、目的： 

1.協助學生奠定學業基礎，適應學生個別差異。 

2.協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提昇學習成果。 

3.協助已修課程未獲得學分之學生取得應修學分。 

三、實施對象：本校已修課程未獲得學分之學生及修習學分不足，無法畢業者。 

四、重補修開班原則： 

1.隨班修讀：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修讀重修科目。 

2.開設專班：單科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予以開設重補修專班 

3.開設自學輔導班：單科人數達 6人以上而未達 15 人者，視各科目屬性安排教師面授指導。 

4.單科重修人數同年級同學制僅 5(含)人以下者，得由教務處整合相近科目以達前兩項人數後

辦理，如無法整合將依學生權益及校內經費進行考量決定是否開設自學輔導班。 

5.單一科目以一學年開設一次重補修班為原則。 

五、重補修授課時間： 

以寒假、暑假實施為原則；高三得在畢業典禮之後辦理。 

六、重補修上課方式(時數)暨費用計算之方式： 

1.隨班修讀：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2.專班重修： 

（1）重修學生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 

（2）重修時間、課程內容及成績考查方式，由本校訂定之。 

（3）重修課程範圍以開設學期課程為主，授課教師得以依實際需要，規畫教材內容及編定進

度，以利教學。其每一學分之授課節數為 8節。 

（4）重修課程之收費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重修費用每生每節課 40 元，即每學分收費 320

元。 



（5）教師授課之鐘點費為每節課 550 元。 

3.自學輔導： 

（1）重修學生人數 6人以上未達 15 人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作業或測驗，學生自行修讀，

並安排面授指導，其每一學分應實施 3節課之面授時數。面授時間及成績考查方式，由

本校訂定之。 

（2）每學分收費 240 元。 

4.專班及自學輔導班教師面授鐘點費在收支平衡下每節課以 550 元為原則，如需調整鐘點費，

將另行簽文經校長核示後，於學校網頁公告相關收支資料。 

七、注意事項： 

1.重修班授課教師由教務處協調各科教學研究會安排之。 

2.請授課教師協助編排進度，以利教學，並請準時上下課。 

3.請授課教師將學生之出席狀況、上課學習情形、平時考量、作業檢查等相關事項列入學生成

績考核。 

4.評量標準依據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5.重修課程以原上課使用之教科書為範圍，授課教師得另行補充其他相關教材。 

八、學生注意事項： 

1.學生依據本實施要點規定於學期初提出重補修申請，並依排定之課表上課，且遵守上課及出

缺勤規定。 

2.重補修課程開始上課後不得要求退費，除遇課程衝堂或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病假需

提出醫生（院）證明，公假及特殊事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3.學生到校上課，須穿著制服，注意儀容。 

4.上課期間因故不能到校上課，應向授課教師辦理請假手續。 

5.上課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考查，該科目成績並以零分計

算。上述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

其他特殊事故，經本校核准給假者。 

6.其它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規定辦理。 

九、補修與延修之相關規定比照重修辦法辦理。 

十、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